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员工岳父病危转院
请休事假未获批准

2015年11月29日， 耿金霆进
入公司工作， 双方签订过多份劳
动合同， 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
为2019年11月29日至2021年11月
28日， 其中约定耿金霆的岗位为
检验员， 月薪为2800元。 其在公
司工作至2020年12月27日。

2020年12月28日， 公司以耿
金霆在同年12月26日无故旷工一
天， 并在同年12月27日工作时间
和工作场所多次对同事进行辱
骂、 威胁、 恐吓、 严重扰乱正常
工作秩序为由， 书面通知解除其
劳动合同。

耿金霆认为， 公司构成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向其支付赔
偿金39108元。 其理由是自己曾
经使用微信向业务主管请假， 未
考勤当日其系带近亲属去医院紧
急抢救并非无故旷工， 而公司拒
绝其请求属于严苛管理、 不近人
情。 退一步说， 即使其未考勤当
日计为旷工， 根据公司的规章制
度需连续旷工两天方能解除劳动
合同。

再者， 次日上班后， 耿金霆
找到业务主管盛某某， 向其解释
为何昨日缺勤而非辱骂。 公司所

提供之证人， 均表示未听清耿金
霆与盛某某的具体对话， 不能认
定其在辱骂盛某某。 即使其在工
作期间与领导和同事的沟通方式
上存有不足之处， 但现有证据无
法证明其行为对公司的正常工作
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 已达严重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足以解除劳
动关系的程度。 公司擅自单方解
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属违法解
除， 理应支付赔偿金。

公司指证员工违纪
员工逐一进行反驳

耿金霆不服公司解聘决定，
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经审理， 仲裁裁决公司向其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9108
元。 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
院。

公司诉称， 其解除耿金霆的
劳动关系合法有据。 其证据分别
是：

1.工作差错处罚通告、 设备
订货合同及出库发货单设备采购
合同。 证明耿金霆在工作中有差
错， 在检验中没有做好把关， 发
给合同相对方的机器是有返修痕
迹的机器， 导致公司失去了客户
所在地的市场， 在处罚通告上有
耿金霆本人的签字。

耿金霆称， 其确在通告上签
字， 但这是公司的罚款， 员工必
须签字。 不过， 在通告上可以看
出， 他是罚款最少的一个。 至于
机器是否是二手货， 无法查证。
其已经向公司反映过设备上有痕
迹的问题， 而他仅仅是一个检验
员， 无权决定该设备是否可以出
厂。 因此， 他对此次差错不负主
要责任。 另外， 《员工守则》 载
明通告2次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其不符合该条件。

2. 《员工守则》、 劳动合同。
证明耿金霆知道 《员工守则》 内
容并承诺遵守。 《员工守则》 规
定 ： “严禁在办公区域喧哗斗
殴。” “对同仁暴力威胁恐吓的，
开除。 擅离职守者， 开除。”

耿金霆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
认可， 但解聘通知上的辱骂行为
在 《员工守则》 中没有记载。 在
公司有较多检验员的情况下， 公
司以人手不够这个理由不准其请
假不合理。

3.指纹考勤记录。 证明耿金
霆在2020年12月26日旷工。

耿金霆称， 其当日没有上班
事出有因， 不应认定为旷工。 其
岳父被下达病危通知书后需于次
日住院， 但病人无法行走， 需要
他背到医院。 其岳父家仅有一个
女儿， 因此， 其在履行了请假手
续后没有到岗上班。

对于耿金霆是否对业务主管
盛某某存在暴力恐吓威胁行为，
其本人予以否认。 3位证人表示
没听清他与盛某某之间的对话。

公司管理过于严苛
辞退员工存在过错

一审法院认为， 劳动者应当
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服从
用人单位的正常管理。 根据双方
的陈述， 耿金霆虽已向单位领导
请假， 但单位领导并未准假， 此
种情况下其不来上班， 确实属于
旷工行为。 再者， 耿金霆在自己
已经发生旷工的情况下， 理应对
单位领导进行解释并承认自己的
错误， 而其非但没有积极沟通、
承认错误， 反而与领导争吵， 且
对领导有辱骂等恶劣行为。 因其
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公
司依据其规章制度解除其劳动关
系并无不当， 故判决公司无需向
其支付赔偿金。

耿金霆不服该判决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认为， 劳动合同具
有鲜明的人身依附性和工作安排
上的从属性的特点。 在劳动合同
履行期间， 用人单位处于管理者
的地位， 无疑对劳动者具有管理
权， 对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的行
为同样具有进行惩戒的权利。 在
劳动合同履行期间， 用人单位及
劳动者均负有切实、 充分、 妥善
履行合同的义务。 劳动者有善意
履行职务、 自觉维护用人单位的
劳动秩序、 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的义务， 同时对用人单位能
够善意、 宽容、 合理地履行管理
权抱有的合理期待。

从本案现有证据及在案事实
可见， 耿金霆因陪护癌症晚期的
岳父送院救治， 于微信工作群中
先后向其主管请求请假， 并二次
恳求因事情紧急 ， 望能准假 。
2020年12月26日又向其主管披露
请假原因， 因帮岳父转院而请假
并表示实在没有办法 ， 望其批
准， 其主管则断然拒绝称 “无组
织无纪律， 成何体统”。

2020年12月27日， 耿金霆上
班后找其主管补假， 遭拒绝后，
恼羞成怒 ， 出言不逊 ， 行为欠
妥 ， 扰乱了公司正常的工作秩
序， 理当受到公司的相应处罚，
然处罚形式多种多样， 作出解除
劳动合同的处分系对劳动者最为
严厉的惩戒措施， 用人单位应当
审慎为之。

纵观本案， 耿金霆请假， 事
出有因， 其配偶为独女， 其为家
中唯一男士， 护送病情危急的岳
父转院， 无可厚非， 公司作为用
人单位除合理安排工作外， 亦应
对员工的具体困难存有怜悯之
心。 若如耿金霆此情再不准假，
则公司事假制度也无设立之必
要。

鉴于本案中， 公司作为用人
单位未尽普通善良人之义务， 对
于员工准假过于严苛在先， 致本
案纷争， 而耿金霆之行为不当在
后， 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解除双
方劳动关系中存有过错， 未能维
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理当支
付解除劳动合同之赔偿金。 另当
指出 ， 耿金霆亦应反省自身行
为， 其与上级、 同事沟通失当，
行为蛮横， 致矛盾升级， 理应吸
取教训， 以防再犯。 综上， 二审
法院判决撤销原判， 公司应向耿
金霆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人民币391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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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旷工为由辞退员工属违法
编辑同志：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三
年后， 公司因发展和经营
需要变更了名称。 我虽与
新公司重新签订了书面劳
动合同， 但仍在原工作场
所、 工作岗位工作， 工资
待遇也保持不变 。 如今 ，
新公司决定将我解聘， 但
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以其
已经改换名称、 经营范围
等为由， 否认我之前3年
的工作年限。

请问： 公司的做法对
吗？ 读者： 王思思

王思思读者：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

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第十条规定： “劳动
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
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
工作的， 劳动者在原用人
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
限。 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
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新
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 终
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
补偿的工作年限时， 不再
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
的工作年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 （一 ）》 第
四十六条规定： “劳动者
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
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
作， 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
济补偿， 劳动者依据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
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 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
动者提出解除、 终止劳动
合同， 在计算支付经济补
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
时， 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
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
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的， 应当认定属于 ‘劳
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
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
位工作’： （一） 劳动者
仍在原工作场所、 工作岗
位工作， 劳动合同主体由
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
单位； （二） 用人单位以
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
动 者 进 行 工 作 调 动 ；
（三 ） 因用人单位合并 、
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
作调动； （四） 用人单位
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
流订立劳动合同； （五 ）
其他合理情形。”

根据上述规定， 正因
为你仍在原工作场所、 工
作岗位工作， 工资待遇保
持不变， 只不过是用工主
体由原公司变更为新公
司， 甚至变更的原因完全
与你无关、 你根本无法左
右， 故应当认定属于 “非
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
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
作”， 即公司不得借口已
经 “改头换面” 而否认你
此前3年的工作年限。

廖春梅 法官

公司“改头换面”
员工工作年限连续计算

请假未获批准， 员工因送病危岳父就医未到岗上班

读者吉莉莉向本报反映说，
她 所 在 公 司 曾 倡 议 员 工 参 加
爬 山 活动 ， 明确要求应从水泥
大路爬至海拔500米标志处。 参
加员工需在出发点、 终点扫码，
然后通过计时、 计步的方式， 报
公司决出胜者， 公司统一奖励。
同 时 还 要 求 员 工 应 在 半 个 月
内 利 用业余时间自愿参加 ， 逾
期视为弃权。 近日， 她利用一个
周日下午前往爬山， 但不慎摔倒
受伤。

她想知道： 这种情况下， 她
能否享受工伤待遇？

法律分析
吉莉莉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一条规

定： “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员工获得医
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促进工伤预
防和职业康复， 分散用人单位的
工伤风险， 制定本条例。” 即其
立法宗旨之一是 “因工作”。

有鉴于此 ， 《工伤保险条
例》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关于认
定工伤以及视同工伤的情形中，
除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 原在
军队服役 ， 因战 、 因公负伤致
残， 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 到
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外， 均强
调与工作有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四条第二项关于 “员工参
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
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
到伤害的”，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认定为工伤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同样表明必须与工作有关。

那么， 吉莉莉参加的爬山活

动是否与工作有关呢？ 回答是否
定的： 一方面， 该活动明确员工
自愿参加， 即可以参加也可以不
参加， 当属倡议性健身活动， 不
具有强制性； 另一方面， 该活动
只要求参加员工利用业余时间即
非上班时间完成， 仅采用员工在
出发点、 终点扫码， 通过计时、
计步的方式决出胜者， 公司没有
参与现场组织， 不具有工作安排
的性质； 再一方面， 吉莉莉在周
日下午前往爬山时不慎摔倒受
伤， 并非发生在工作时间、 工作
地点。 廖春梅 法官

参加公司倡议的爬山活动受伤，能否享受工伤待遇？

“我的妻子是独生女， 岳父岳母年事已高。 在接
到岳父病危通知书后， 我立即向公司请假， 业务主管
以工作任务紧急、 人手不够为由不予批准。 即使如
此， 我当天仍然没有到岗上班， 为岳父转院就医一事
忙活一整天。” 耿金霆 （化名） 说， 他第二天到公司
补假， 业务主管仍不同意， 双方吵了一架。

紧接着， 公司以耿金霆旷工为由解除其劳动关
系， 双方由此产生劳动争议。 法院审理本案时， 公司
辩称， 其并非仅因旷工一事辞退耿金霆， 原因还有其
工作出现差错、 辱骂业务主管、 扰乱公司管理秩序
等。 基于以上原因， 由于其系合法解除劳动关系， 故
不应支付经济赔偿。

二审法院认为， 耿金霆请假事出有因， 其作为家
中唯一男士， 护送病危岳父转院无可厚非。 而公司作
为用人单位除合理安排工作外， 亦应对其具体困难存
有怜悯之心， 若如此情再不准假， 则事假制度无设立
之必要。 鉴于公司未尽普通善良人之义务， 对于员工
请假过于严苛， 且在解除劳动关系中存有过错， 故于
近日判决其向耿金霆支付经济赔偿39108元。


